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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天华庆专审字（2023）第 059-1 号  

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

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中天华庆审字（2023）第 059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

会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

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

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制

的《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

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

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

内容在重大方面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

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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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公益事业（慈善活动）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 目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一、本年捐赠收入 2,754,256.36 450,899.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2,754,256.36 450,899.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3,400.00 0.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2,750,856.36 450,899.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

公益性目的的赠与）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1、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220,000.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2、北京阳光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9,000.00 390,000.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3、上海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4、北京日斤立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1,995,288.36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5、广州爱敏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0.00  
用于项目支出及本基金会

或本基金会章程规定事项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3,448,238.06 

本年度总支出 3,567,478.12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3,170,275.94 

管理费用 395,202.18 

其他支出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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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

的比例） 
91.94%（100.44%）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11.08%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

务和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的人

员报酬、志愿

者补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维康青少年近视防

控科普项目 
2,039,288.36 900,000.00  878,923.96   1,778,923.96 

合 计 2,039,288.36 900,000.00  878,923.96   1,778,923.96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明细表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

总支出比例 
用途 

维康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项目 
中开世纪（北京）建

筑集团有限公司 
878,923.96 27.75% 

用于维康青少年近

视防控科普项目 

维康青少年近视防控科普项目 
北京悦目皓晟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900,000.00 28.42% 

用于维康青少年近

视防控科普项目 

合 计 —— 1,778,923.96  —— 

（五）委托理财  

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2022 年度对外投资中委托理财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受托人 
受托人法

定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具有

金融机构资质 
委托金额（元）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方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元） 

实际收回金

额（元） 

中国建设银行 刘兴华 是 2,300,000.00 开放日赎回 非保本浮动收益   

合计 —— 2,300,000.00 ——  ——    

（六）投资收益  

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2022 年度投资收益总额为 0.00 元，投资收益详细情况列示如下：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元） 上年发生额（元） 

委托投资收益 0.00 20,630.46 

合  计 0.00 20,630.46 

 

（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定义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

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主要

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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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构成

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如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

资金（捐赠、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转移、许可协议、代

表民间非营利组织或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

酬。）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上海蓝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发起人 

毛立军 发起人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阳光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上海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北京日斤立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广州爱敏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主要捐赠人 

（3）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捐赠收入 捐赠支出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220,000.00   

北京阳光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29,000.00   

上海希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   

北京日斤立视光科技有限公司  1,995,288.36   

广州爱敏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000.00   

合计 3,094,288.36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22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应

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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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22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中天华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